


梁财农〔2021〕121号

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梁财农
〔2021〕98号2021年省级农业发展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，芒东镇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省级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》（梁政复（2021）269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原下达2021年省级农业发展资金中（2021年梁河县鲜食玉米绿色高质高效示范项目）30万元调整用于芒东镇清平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。请列入2021年“2130122-农业生产发展”功能分类科目，据实列支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。
请做好账务调整，按照资金管理要求，切实管好用好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根据梁财字〔2021〕11号文件要求，请各单位在收到县财政局业务股室下达的纸质指标文件5个工作日内，及时登录“预算管理一体化”系统完成项目申报等相关工作。


梁河县财政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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